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園內遭校外人士殺害事件，顯示校園安全亮起紅燈，引發社會大

眾關注。教育部於事件發生後以建構完善警監系統、落實人車進

出管制及加強校園安全巡查等措施，希望完備校園環境安全。而

教育部自 104 年 7 月起補助 3000 萬元經費予地方政府，協助地方

轄屬學校建置警監系統等校園安全設備，並於 105 年度預算中再

編列 2.59 億元，補助地方政府轄屬學校建置校園監視系統及電子

圍籬等設備。然該筆經費為教育部透過地方政府補助轄屬學校，

卻疏漏國立之國民小學，導致出現同為國民小學卻無法獲得校園

安全建設經費之不平等待遇！為提升國立小學校園安全，減少校

園安全死角，確保學童就學安全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如案由。 

（十）本院黃委員昭順，針對政府銀髮政策要「活躍老化」，以「適齡

退休」取代「屆齡退休」，以活化高齡者工作能量，特予肯定。

國內目前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約 295 萬，占總人口 12.5%，預估

2025 年人口將破 20%，邁入「超高齡社會」，部份歐洲國家（如

德國）已提出相關措施因應人口結構改變問題，鄰近的日本也為

長者設立「銀髮人才就業資源中心」，媒合銀髮人才就業和廠商

求才的各項服務。這些先進國家都已正視高齡人口能夠提供工作

能量的課題，值得政府有關參考。當前所謂「銀髮經濟」是否對

症下藥？但很明顯的，政府政策仍是偏向於從日常食衣住行育樂

等「銀髮需求」切入，協助企業活化高齡產業，從老人身上賺錢

，卻未積極輔導或介入長者就業「第二春」，以促其腦力再度發

揮貢獻。整體來說，勾勒未來台灣高齡社會新圖像，不可偏重，

亦不可偏廢，已有愈來愈多長者想再貢獻心力，這是面對超高齡

社會不容迴避的事實，尤其在少子化的人力結構壓力下，本席認

為，除了長照政策外，政府亦應鄭重鼓勵中高齡人力參加職能訓

練，維持職場競爭力並減輕年輕人的經濟及生活負擔。爰此；如

何讓高齡者有個人存在價值，發揮個人潛能，應是在迎接銀髮社

會即臨前，政府應審慎思考的一個正確的方向，特向行政院提出

質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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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 

一、台灣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 3 年後將占總人口 14%，使台灣進入「高齡社會」，7 年後達 20%

變成「超高齡社會」，台灣人口老化速度比多數國家快得多，銀髮勞動力值得開發。除了

政府也鼓勵各縣市推動高齡友善城市，為長者創造退休後的人生價值外，事實上；台灣少

子化嚴重，民國 108 年恐面臨人口零成長，外勞人力也因印尼政府擬取消輸出，國內人力

市場恐將更形匱乏，而銀髮族人力的閒置不但增大年輕人的負擔，也加重社會及國家財力

的負荷，政府應反向思考、規劃銀髮人力再運用議題。 

二、據勞動參與率數據顯示，65 歲以上仍在職場或有工作意願的銀髮人口，韓國有超過 30%居

冠，日本、新加坡的銀髮族勞動人口也都超過 20%，但台灣卻僅市個位數，其他國家高齡

人口不只是待在家裡休息，而是積極在職場、社會上發揮影響力，由日前衛福部國健署針

對兩萬多名 60 歲以上長者進行「對居住城市高齡友善滿意度」調查，發現他們最希望的是

「老而不休」，國內能提供高齡就業機會。而且九成以上長者也認為，自己不曾因年紀大

受到家人以外的歧視或排擠。這項調查顯示長者想繼續工作，整體社會對長者也很友善，

政府部門的施政腳步也應及時跟上。 

三、時代在進步，觀念在改變，以前我們根本無法理解「老而不休」，也沒有多少人願意「活

到老，工作到老」。但是事實逐漸擺在眼前，少子化與老齡化趨勢之下，讓長者激發「鼓

起餘勇」的生機。這或許是一個殘酷的社會現實，但老人家選擇不逃避，可說是一種正向

的力量。然以勞動部成立「銀髮人才中心」為例，僅有極少數媒合成功案例，而且媒合的

行業以服務業為多，或可說是多以低技能工作為主，顯然可見在面臨超高齡的同時，政府

對銀髮人力、經驗傳承的再運用是不合格的！ 

四、高齡人口應不是社會負擔，他們不僅希望自己延續社會價值，在勞動中找到自我位置，同

時對台灣經濟發展也有刺激作用才是。整體來說，勾勒未來台灣高齡社會新圖像，不可偏

重，亦不可偏廢，其主要路線有三。一是要建立居家式、社區式、住宿式高齡照顧體系，

幫助長照家庭「減壓」；其次是整合銀髮族的生活需求和公共設施，輔導企業投入高齡產

業發展，能使「老有所安」；再來是顧及長者再度就業意願，使他們的「工作時間」延長

，鼓勵中高齡人力參加職能訓練，維持職場競爭力。這才是台灣面臨十年後「超高齡社會

」應有的正向思考。 

（十一）本院黃委員昭順，針對媒體為了搶新聞，過度報導暴力事件，

引發社會問題因而擴大，要求主管部會應積極適切約束及管理

。內湖殺童案發生，電視不斷陳述犯案細節及畫面，連篇累牘

，強迫行銷，將媒體責任拋諸九霄雲外，但主管部會的處理卻

只是呼籲媒體自律，毫無立竿見影作為反有揠苗助長之實。前

些年日本秋葉原發生恐怖殺人事件，就是在媒體大幅報導下，


